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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070    证券简称：众和股份     公告编码：2016-068 

 

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近日，深圳证券交易所向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下发

了《关于对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》（中小板问询函【2016】第 363 号），

就公司子公司金鑫矿业借款逾期及公司拟对其进行增资、借款等相关问题进行了

问询，现将相关情况回复如下： 

问题 1：截至 2016 年 7 月 31 日，金鑫矿业每笔借款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借

款金额、利率、用途、借款人、借款人与你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类似

的协议安排、借款起止日期、质押（担保）担保情况等。 

答复： 

2015 年 2 月，金鑫矿业向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借款人民币 20,000 万元。

该笔借款年利率 17%，以金鑫矿业持有的四川阿坝州锂辉矿采矿权作为抵押，公

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，借款主要用于矿山建设及补充流动资金，已于 2016 年 2

月到期。 

公司及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实际控制人与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

司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问题 2、你公司作为本次借款债务违约的连带担保责任人，请说明上述执行

裁定书是否会导致公司主要银行账户被司法冻结，如是，请充分提示相关风险

以及你公司已采取或拟采取的具体解决措施。 

答复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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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对公司影响 

由于子公司金鑫矿业与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借款合同逾期，其在中国农

业银行四川省汶川映秀支行的账户已被冻结。公司作为本次借款债务违约的连带

担保责任人，目前公司部分银行账户已被冻结。 

二、风险提示 

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对公司生产经营、资产安全带来了一定不利影响，

公司正努力采取措施进行化解。 

三、采取的措施 

1、公司与资金方签订了借款合同，待金鑫矿业完成内部决策程序后，由公

司对金鑫矿业单方进行增资，争取尽快清偿金鑫矿业借款； 

2、大股东拟用部分减持资金给公司新能源板块业务发展提供财务援助。 

3、金鑫矿业加快库存锂精粉销售及回款力度，多渠道筹措还款资金。 

问题 3、请说明公告中资金方的具体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资金方名称、资金

方与你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类似的协议安排、主营业务、基本财务数

据、提供资金的原因和方式、提供资金的期限、资金利息、还款安排等，并请

充分说明截至目前与资金方商定的最新进展情况，如果未能与资金方达成一致，

请说明公司拟采取的其他解决措施，并提示相关风险。 

答复： 

1、资金方基本情况。本次拟向公司提供借款的资金方有两家，各提供借款

1.5 亿元，其中一家系海天担保，主营融资担保业务；另一家系汇金贸易，主营

贸易业务，该两家资金方与公司及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和实际控制人

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2、借款业务相关事宜。根据签订的借款合同，本次资金使用期限为三个月

以上一年以内，如果借款期限为三个月，年化借款利率 17%；如果借款期限为一

年，年化借款利率 12%，还款来源为金鑫矿业经营利润。 

3、进展情况。公司已与两家资金方签订正式合同，待金鑫矿业完成增资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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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审批决策程序后即可放款。  

4、可能产生的风险。目前，金鑫矿业生产经营正常。公司正与相关方（金

鑫矿业两位自然人股东、主管工商部门）沟通加快金鑫矿业内部审批决策进程；

同时，公司大股东已启动减持计划，拟使用部分减持资金对上市公司提供财务援

助专项用于补充新能源产业运营资金；同时，公司与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进一

步沟通，争取还款宽限时间。如果未能争取到还款宽限期或在许可宽限期内未能

落实资金并归还欠款，金鑫矿业采矿权面临被拍卖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

2016年 8月 22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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